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

决 定 处 理 意 见 的 报 告

———２０２６年３月９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按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要

求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５年工作部署，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 “常委会法

工委”）开展了法律清理工作，起草了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

有关法律和决定处理意见的报告》。２０２６年２

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一报告，并决定将这一报告

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现将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决定处

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关于法律清理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发挥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

用，把立法工作摆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位置，

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引领立法工作取得历

史性成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加

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国

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必备的法律制度，推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

更高水平”的目标任务，对深化立法领域改革作

出部署。针对法律体系内部存在的一些不适应、

不协调的情况，深入开展法律清理，有利于增强

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建设

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治保

障。

二、关于法律清理的总体考虑

本次法律清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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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以宪法为根本依据，按照立法法关于法律

清理的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尊重历

史、分类施策、精准处理的原则，着重解决不能

适应新形势新需要、影响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统一

的相关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包括涉及法律实施的决定、决议、办法、方案

等）的效力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本次法律清理工作不涉及法律的修改完善问

题；对确需修改完善的法律，可以通过法律修改

程序予以解决，包括全面修订、部分修改、打包

修改等修法方式。

三、关于法律清理有关工作情况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常委会法

工委研究起草了 《关于开展法律清理的工作方

案》，报经常委会领导同志同意，于２０２５年４月

启动了法律清理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向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机

构，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监委办公厅、最高人民

法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中央军委

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开展法律清理工作的通知》，

请各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别梳理研究，提出清

理意见。各单位提出的清理建议共涉及法律４

件、法律解释２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６８件。

常委会法工委成立法律清理工作专班，多次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相关工作；对各方面提

出的清理建议逐条研究，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入

调研等方式，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对法

律清理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取得广泛共

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

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分为不同情况，提出了需

要清理的法律、法律解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

定，共１３９件。

２０２５年１２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

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决定》，明确对１０４

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

法律解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宣告失效；其

余３５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有关

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效力问题，按照法定程序，提

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要求，常委会

法工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起草了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

法律和决定处理意见的报告》。２０２６年２月，第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了这一报告，决定将这一报告提请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作出决

定。

四、关于本报告提出的法律

清理范围和处理意见

　　需要清理的３５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的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包括四种情况：

（一）有关机构设置和职权的决定，已执行

完毕，事实上已经失效的５件；

（二）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

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已经不适应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需要，应停止施行的２件；

（三）有关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表决办法、

通过议案办法，已执行完毕，事实上已经失效的

２０件；

（四）有关代表名额分配、代表选举的决定，

已执行完毕，事实上已经失效的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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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３５件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建议宣告失效 （见附件）。在上述失效的法律、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有效期限内，根据该法律、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作出的有关决定继续有效。

以上报告和附件，请审议。

附件：拟宣告失效的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

决定目录 （３５件）

附件：

拟宣告失效的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目录

（３５件）

　　一、有关机构设置和职权的决定，已执行完

毕，事实上已经失效的５件

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

于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决议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２．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

于设立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

定 （１９９８年３月６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

３．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

设立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６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４．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设

立及其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

办法 （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

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设立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

二、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中

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已经不适应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需要，应停止施行的２件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

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

或者条例的决定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０日六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通过）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３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

三、有关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表决办法、

通过议案办法，已执行完毕，事实上已经失效的

２０件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表决和通过议案办法 （１９８３

年６月７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２．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议案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选办法 （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５日七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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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办法 （１９８８年４月２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

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

举和决定任免办法 （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９日七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５．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

举和决定任命办法 （１９９１年４月３日七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６．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选办法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５日八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通过）

７．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和决定任命办法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０日八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

举办法 （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５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通过）

９．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

举和决定任命办法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１日八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１０．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选办法 （１９９８年３月６日九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通过）

１１．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和决定任命办法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九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２．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

举办法 （２００１年３月９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通过）

１３．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

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选的表决办法 （２００３年３月６日十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４．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十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５．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

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０５年３月８日十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１６．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办法 （２００８

年３月５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７．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５日十一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０日十二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９．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

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 （２０１８

年３月１３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２０．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７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四、有关代表名额分配、代表选举的决定，

已执行完毕，事实上已经失效的８件

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

于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

的决议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１９８７年４

月１１日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３．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

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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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 （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通过）

４．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

于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

的决定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通过）

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

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

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通过）

６．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

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

题的决定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

７．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

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十一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通过）

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

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

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按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要

求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５年工作部署，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法律清理工

作。现将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

下：

一、关于法律清理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发挥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

用，把立法工作摆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位置，

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引领立法工作取得历

史性成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加

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国

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必备的法律制度，推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

更高水平”的目标任务，对深化立法领域改革作

出部署。针对法律体系内部存在的一些不适应、

不协调的情况，深入开展法律清理，有利于增强

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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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法治保

障。

二、关于法律清理的总体考虑

本次法律清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以宪法为根本依据，按照立法法关于法律

清理的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尊重历

史、分类施策、精准处理的原则，着重解决不能

适应新形势新需要、影响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统一

的相关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包括涉及法律实施的决定、决议、办法、方案

等）的效力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本次法律清理工作不涉及法律的修改完善问

题；对确需修改的法律，可以通过法律修改程序

予以解决，包括全面修订、部分修改、打包修改

等修法方式。

三、关于法律清理有关工作情况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法工委研

究起草了 《关于开展法律清理的工作方案》，报

经常委会领导同志同意，于２０２５年４月启动了

法律清理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全国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国务

院办公厅、国家监委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办公

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

发了 《关于开展法律清理工作的通知》，请各单

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别梳理研究，提出清理意

见。各单位提出的清理建议共涉及法律４件、法

律解释２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６８件。

法工委成立法律清理工作专班，多次组织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相关工作；对各方面提出的清

理建议逐条研究，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入调研等

方式，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对历次法律

清理情况、有关程序路径和一些重要法律、决定

的效力问题等进行专题研究。

四、关于法律清理范围和

处 理 意 见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调研论证，在各方

面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需要清理的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关于民法通则、

婚姻法有关条文的法律解释，关于授权国务院在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

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等１３９件法律、法律解释、有

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包括四种情况：

（一）已经被新法替代、覆盖或者吸收，不

再适用的１３件；

（二）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

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已经不适应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需要，应停止施行的６件；

（三）规范的对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已

经消失，不再适用的１７件；

（四）实施期限届满或者执行完毕，事实上

已经失效的１０３件。

对上述法律、法律解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

定，建议宣告失效 （见附件）。在上述失效的法

律、法律解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有效期限

内，根据该法律、法律解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

定作出的有关决定继续有效。

五、关于下步工作

本次法律清理工作涉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的１件法律、作出的３４件有关法律问题的

决定 （在所附目录中加 “★”标识），根据宪法

和法律规定精神，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

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并作出批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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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决定，对报告中１０４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法律解释、有关法律

问题的决定，宣告失效；同时，明确将报告中

３５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有关法律

问题的决定的效力问题，按照法定程序，提请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以上报告和附件是否妥当，请审议。

附件：失效的法律、法律解释、有关法律问

题的决定目录 （１３９件）

附件：

失效的法律、法律解释、有关

法律问题的决定目录

（１３９件）

　　一、已经被新法替代、覆盖或者吸收，不再

适用的１３件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

违法的图书杂志的决定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８日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被剥

夺政治权利的人可否充当辩护人的决定 （１９５６

年５月８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通过）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

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３日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

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

决定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法

律的决定》修正）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

卖淫嫖娼的决定 （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七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９年８

月２７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

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

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１９９１

年９月４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通过　根据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

正）

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

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八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

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

定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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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次会议通过）

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

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１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通过）

１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

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的决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

律规定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４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１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

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４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

二、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中

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已经不适应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需要，应停止施行的６件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死刑

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 （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０日五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

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决定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０日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

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０日六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法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３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法律

的决定》修正）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

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

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９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 （１９９６年１０

月２９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

过）

三、规范的对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已经

消失，不再适用的１７件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国家农业委员会等机构和任免名单的决定 （１９７９

年２月２３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

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建筑材料工业部和任免名单的决定 （１９７９年４

月３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任免名单的决定 （１９７９

年７月１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

过）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任命

名单的决定 （１９７９年７月３０日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设立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的决议 （１９８０年

２月１２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过）

６．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决议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

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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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决议 （１９８１年３

月６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决议 （１９８１年３

月６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９．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 （１９８１年３

月６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１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将第

八机械工业部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合并的决议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０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通过）

１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决议 （１９８２年８月

２３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１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由对

外经济贸易部行使原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权的决定 （１９８３年３月５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１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撤销教育部的决定 （１９８５年６

月１８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１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将广

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决定 （１９８６年１

月２０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１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的决定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

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１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撤销机械工业部、兵器工

业部的决定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六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１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

行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６日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四、实施期限届满或者执行完毕，事实上已

经失效的１０３件

（一）有关授权决定２６件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

批的决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 （２０１３年８月

３０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 （２０１４年６

月２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福建）自由贸

易试验区以及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

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过）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 （市、

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通过）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

决定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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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决定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４日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２３２个试点县 （市、

区）、天津市蓟县等５９个试点县 （市、区）行政

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过）

１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过）

１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

批试行期届满后有关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１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

（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通过）

１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暂时调整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的决

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河北省邯郸市等１２个试点城市行政区

域暂时调整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有关规定的决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４

月２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通过）

１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

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

（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

期限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４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１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

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二百三十二个试点

县 （市、区）、天津市蓟州区等五十九个试点县

（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

规定期限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１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

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

定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４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１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

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试点期限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２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

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

（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

期限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２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

规定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２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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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２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２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

规定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９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２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

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０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２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通过）

（二）关于普法的决议８件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公

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２

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深入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日七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继续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八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９日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

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２０１６年４月

２８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

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２０２１年６月

１０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

过）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针对特

定事项作出的决定５件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

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在一九七九年设立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的

决议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３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通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事

诉讼法实施问题的决定 （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２日五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

刑事诉讼法规划问题的决议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６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将新

华通讯社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的决议 （１９８２

年８月２３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通过）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

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决定 （１９９７

年５月９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通过）

（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有关选举和

决定任命办法、表决办法、通过议案办法２０件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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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表决和通过议案办法

（１９８３年６月７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２．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议案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 （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５日七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３．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办法 （１９８８年４月２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

★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免办法 （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９日七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５．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 （１９９１年４月３日七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６．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人选办法 （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５日八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

★７．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０日八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选举办法 （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５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通过）

★９．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１日八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１０．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人选办法 （１９９８年３月６日九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

★１１．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九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２．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选举办法 （２００１年３月９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通过）

★１３．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 （２００３年３月６日十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４．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十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５．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０５年３月８日十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１６．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表决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办法 （２００８

年３月５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７．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５日十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０日十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１９．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

★２０．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７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

出的有关代表名额分配、代表选举、协商选举的

决定２８件

★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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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

题的决议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五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

２．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

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和台湾省出席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方案 （１９８３年３月５

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第七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１９８７

年４月１１日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的决定 （１９８７年９月５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台湾

省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方

案的决定 （１９８７年９月５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南

省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组成的决

定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１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通过）

★７．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

题的决定 （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

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

名额分配方案 （１９９２年９月４日七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９．台湾省出席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协商选举方案 （１９９２年９月４日七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１０．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

题的决定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

１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

（１９９７年５月９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通过）

１２．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

名额分配方案 （１９９７年５月９日八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３．台湾省出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协商选举方案 （１９９７年５月９日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４．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

题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九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

１５．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

名额分配方案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九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１６．台湾省出席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协商选举方案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１７．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

问题的决定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十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

１８．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

配方案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７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１９．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

表名额分配方案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７日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２０．台湾省出席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协商选举方案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７日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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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

举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十一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通过）

２２．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

配方案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２３．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

表名额分配方案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２４．台湾省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协商选举方案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２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

举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通过）

２６．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

配方案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７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２７．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

表名额分配方案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７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２８．台湾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协商选举方案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７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人

民代表大会任期、换届、代表选举的决定１０件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延长

本届人民公社、镇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的决议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区

和市合并后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前换届问题的决定

（１９８３年５月９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通过）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

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 （１９８３

年９月２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

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 （１９８６

年９月５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

过）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

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 （１９８９

年９月４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

过）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

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 （１９９２

年７月１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通过）

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乡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 （１９９５年６

月３０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 （１９９７年７

月３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

过）

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重庆

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２７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通过）

１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

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 （２００４

年１０月２７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通过）

（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

出的有关机构设置和职权的决定６件

★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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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决

议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

过）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南

省人民代表会议代行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

决定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

★３．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设立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

决定 （１９９８年３月６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通过）

★４．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设立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

决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６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通过）

★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

设立及其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

决办法 （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

★６．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关于设立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会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通过）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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